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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医疗保障

【概述】 	    石渠县医保部门以落实“民生工程”为主

线、聚焦贫困人口医疗保障、城乡居民医保整合，

规范医保经办服务，助推医疗卫生改革。2020 年，

全县城乡居民参保人数 93738 人，参保率 89%，其

中，建档立卡人员 25490 人，参保率 100%，政策

范围内报销比例达到 95%；完成救助 1693 人次，

救助资金 577.37 万元；生育医疗费用支出 5.6 万元，

生育津贴支出 4.83 万元。

【窗口服务】   	            以推进窗口部门服务工作标准化、规

范化、制度化、信息化为重点，以群众满意为标准，

内强素质、外塑形象，努力打造窗口服务品牌，为

人民群众提供高效、便捷、优质的服务，树立医保

经办机构良好形象。全年窗口服务人员接待群众 9.5 

万余人次，占全县总人口 90% 以上。

【“协议”管理】   		       2020 年，全县范围内基本医保

协议管理定点医药机构共 30 家，其中医疗机构 26

家，定点零售药店 4 家。加大对协议管理定点医药

机构违规行为的检查力度，全年追回协议管理定点

医药机构违规收费费用 1.6 万余元。

【医疗费用审核】   	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，对城镇职工智能审核

61 人次、城乡居民 1281 人次，审核总费用 462.97

万元，总报销费用 295.58 万元，其中，涉及违规

单据 286 条，审核扣款 1.7 万元。

◆住房保障

【住房公积金管理】   		           2020 年，全年住房公积金缴存

人数 3438 人，封存 112 人，缴存单位 95 个，其中，

财政供养单位 87 个，供养人数为 3149 人，省州属、

企（事业）单位 8 个，缴存人数 289 人，每月缴存

额 1086.18 万元，住房公积金缴存余额 44695.70 万

元；发放个贷 124 户 5031 万元；贷款余额 27848.6

万元，个贷率 62.3%；逾期户数 12 户，逾期金额

计 245.95 万元，逾期率为 8.25‰。按照《甘孜藏

族自治州住房公积金提取管理办法》，全年为 196

名购房者，提取公积金 3366.3 万元；为 943 人偿

还购房贷款本息 5003.06 万元；为 84 名退休职工

支取 1703.17 万元；为 3 名死亡人员支取 55.26 万元；

为 7 名调出州外人员支取 92.48 万元；为 3 名辞职

人员支取 32.69 万元；为 1 名判刑人员支取 12.65

万元。全年为全县 95 个单位 3422 个缴存职工账户

结息 616.22 万元。

【藏区新居】 	          2016 年至 2020 年底石渠县共完成藏

区新居项目建设 5591 户。2020 年，扎实推进住房

安全核验工作，对因灾等特殊情况导致无住房保

障的家庭进行及时跟踪服务，加大政策帮扶，投入

104.6 万元，实施住房安全巩固提升 35 户。

◆民政事务

【概述】   	    石渠县民政部门按照“一条主线、五大

体系，一个保障”的“161”工作思路，扎实开展

社会救助工作，保障全县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。不

断完善城市低保制度。2020 年末，全县有城市低

保对象 239 户 430 人，发放低保资金 218.86 万元，

其中，一次性生活补助资金 46.72 万元，一次性全

覆盖资金 22.58 万元；有农村低保对象 1.3459 万户

3.6175 万人，累计发放资金 9783.59 万元，其中，

一次性生活补贴资金 655.38 万元，临时价格补贴

资金 1031.15 万元；有城乡特困供养人员 754 户

756 人，其中，城市特困供养人员 21 户 21 人，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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村特困供养人员 733 户 735 人，共计发放特困供养

资金 480.8405 万元；有事实无人抚养儿童 28 人，

发放抚养资金 22.7 万元；有孤儿 141 人，发放孤

儿救助资金 114.2 万元；全年临时 206 人次，发放

救助资金 13.98 万元。

【养老福利慈善】   		       不 断 健 全 完 善 政 策 体 系， 强

化服务能力建设，全面推动福利慈善事业发展。

2020 年，为全县居家养老人员发放移动便携式马

桶 1735 件；严格落实民政、残联审核审批制度，

集中整治，确保残疾人两项补贴制度与其他社会保

障政策有效衔接，为全县 1767 名残疾人发放两项

补贴资金 150.98 万元。

◆民族与宗教事务

【概述】   	    2020 年，石渠县辖 46 座寺庙和 5 个尼姑

点，其中，格鲁派 19 座，宁玛派 17 座，噶举派 6 座，

萨迦派 4 座，在册登记僧尼 6523 名；登记宗教活

动场所 46 座；22 个民族乡（镇、场）。

【寺庙基础设施建设】   			   紧密围绕“加快宗教事业发

展，构建和谐寺庙”这一主题，坚持“统筹规划，

稳步推进”的工作方针，以解决广大寺庙僧尼的诵

经祈祷和生活条件为核心，积极加大寺庙基础设施

建设力度。2020 年，争取项目资金 3134 万，为 18

座寺庙解决用电难问题，新修寺庙通路工程 30 千

米，新修寺庙公厕 51 处、垃圾池 51 处。

【宗教领域法规政策宣讲】 			          2020 年，持续开展习

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宣讲，引导僧尼弘扬

爱国爱教、持戒守法传统，加强僧尼培训和宗教界

代表人士培养，引导广大僧众颂党号、感党恩、跟

党走。持续巩固寺庙分类管理达标升级工作成果、

“五二三”学教活动等一系列工作。组建藏汉双语

联合宣讲团，以片区为单位，采取逐寺宣讲等方式，

大规模、大范围的进行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 106 场

次，覆盖僧尼 10326 人次，制作寺庙法制宣传专

栏 46 个；开办宗教人士培训班 3 期；开展“防包

虫、灭病犬、限养犬”“送法律、送健康”的宣传

教育 208 场次，覆盖僧尼 92%，发放各类宣传资料

10000 份，知晓率达 92%；

【寺庙管理】 	           全面推广寺庙财务收支管理、财务公

开等制度，加强对寺庙专用资金及其经办人实体资

金的监管。2020 年，分别对俄若寺和德更寺 2 座

寺庙进行财务审计，对发现和存在的问题要求限期

整改，强化寺庙财会人员培养，提升财会人员业务

水平，全面落实寺庙管理和监督责任，重点治理政

府财政性投入资金违规使用，规范财务的行为。按

照属地管理原则，坚持“谁举办、谁负责”的原则，

落实管理责任，强化全过程监管，确保 211 场次常

规佛事活动安全有序开展；完成 10 处露天宗教造

像治理工作。


